
 

 

 

 

 

 

永政办发〔2009〕138 号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转发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乡镇甲型 H1N1 

流感防控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直属各有关单位： 

现将《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乡镇甲型 H1N1 流感防控工

作方案（试行）〉的通知》（卫发明电〔2009〕150 号）转发给

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二○○九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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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乡镇甲型H1N1 流感 

防控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

卫发明电〔2009〕15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为指导乡镇科学、有序地做好甲型 H1N1 流感疫情防控工作，

有效控制疫情的扩散和蔓延，我部组织专家制定了《乡镇甲型

H1N1 流感防控工作方案（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卫生部办公厅 

                            二○○九年八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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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甲型H1N1 流感防控工作方案（试行）

 为指导乡镇科学、有序地做好甲型 H1N1 流感疫情防控工作，

有效控制疫情的扩散和蔓延，保障广大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的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相关定义 

（一）乡镇范围内的散发：指在同一乡镇范围内，出现散在

分布的甲型 H1N1 流感确诊病例，病例间无流行病学关联。 

（二）乡镇范围内的暴发：指在同一行政村或集体单位内，

14天内出现多个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且呈现明显的聚集性。 

（三）乡镇范围内的流行：指在同一乡镇范围内，出现多起

甲型 H1N1 流感暴发疫情，多例病人传播链不清楚，且呈现持续

传播。 

 （四）甲型 H1N1 流感疑似病例、确诊病例、高危病例、重

症病例以及轻症病例、流感样病例、密切接触者等的定义按照国

家相关工作方案和技术方案执行。 

 二、职能分工 

（一）乡镇政府和村委会。 

  1.乡镇政府 

 在县级政府或县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指挥部）的领导下，

乡镇政府对辖区内的甲型 H1N1 流感防控工作负总责，成立防控

甲型 H1N1 流感领导小组，制订疫情防控实施方案，并组织开展

防控工作，提供相关防控专项经费和物资保障，调配本乡镇各项

资源，督导检查各项防控工作落实情况。 

- 3 - 



2.村委会 

 在乡镇政府或乡镇防控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在卫生部门专

业人员的指导下，负责本行政村甲型 H1N1 流感各项防控工作的

落实。 

（二）乡镇医疗卫生机构。 

 在乡镇政府或乡镇防控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在上级卫生部

门的指导下，乡镇卫生院、防保站、村卫生室等医疗卫生机构负

责本乡镇甲型 H1N1 流感疫情监测报告、病例诊治、免疫接种、

防病知识宣教等工作，配合上级卫生部门开展流行病学调查、落

实现场专业防控措施。 

（三）乡镇其他相关机构。 

乡镇其他相关机构在乡镇政府或乡镇防控领导小组的统一

领导下，各负其责，做好本乡镇甲型 H1N1 流感疫情相关防控工

作。畜牧部门做好动物流感疫情防控监测报告，并及时与卫生部

门沟通。 

   三、防控措施 

（一）乡镇未出现疫情或出现散发。 

 采取及时发现病例，控制续发病例发生的防控策略。 

 1.疫情的监测和报告：乡镇内村卫生室、个体诊所等医疗

机构医务人员按照卫生部下发的甲型 H1N1 流感监测方案要求，

发现流感样病例后，立即向乡镇卫生院或防保站报告；其他各级

各类医疗机构向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乡镇卫生院或防保

站接到报告后立即组织医生会诊，不能排除甲型 H1N1 流感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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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的，立即向乡镇政府和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同时于 24

小时内通过国家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进行网络直报；不具

备网络直报条件的，应于 24 小时内以最快的通讯方式（电话、

传真）向当地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并于 24 小时内寄送

出传染病报告卡。对于流感样重症病例，易引起严重并发症的高

危病例，以及治疗期间发现的病情加重病例应立即向乡镇政府和

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报告，经县级卫生行政部门组织的专家会诊，

不能排除甲型 H1N1 流感疑似病例的，由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小时内进行网络直报。 

 2.病例救治：甲型 H1N1 流感疑似病例和确诊轻症病例应收

治到乡镇卫生院集中诊治，并及时采集疑似病例标本，送当地流

感网络实验室检测。流感样重症病例，易引起严重并发症的高危

病例，以及治疗期间发现的病情加重病例应及时将其转送至上级

定点医院治疗。不具备诊治条件的乡镇卫生院立即将病例转送至

上级定点医院治疗。乡镇卫生院、防保站和村卫生室要做好重症

病例早期发现和及时转诊的准备工作。 

3.密切接触者管理：对病例的密切接触者采取居家医学观

察，乡镇卫生院、防保站和村卫生室组织医务人员做好医学随访

和体温测量。乡镇政府提供密切接触者家庭基本生活保障。 

 4.在乡镇政府或乡镇防控领导小组组织下和上级卫生部门

的指导下，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医务人员，以及负责卫生防疫

工作的人员积极参加甲型 H1N1 流感防控知识及技术的培训。 

5.乡镇卫生院、防保站指导本乡镇内中小学、托幼机构、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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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院和福利院等单位加强疫情监测和晨午检工作，对其他集体单

位加强疫情监测，必要时组织晨午检工作。 

6.乡镇政府或乡镇防控领导小组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

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当地群众对流感防治的正确认识和自我防护

能力。 

（二）乡镇出现暴发。 

采取以加强疫情监测、重症病例发现和转诊、减少人员聚集

和流动为主导的综合性防控措施。在乡镇散发病例防控措施的基

础上，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加强主动监测。乡镇卫生院、防保站和村卫生室组织医务

人员或村级指定的协管人员开展主动入户医学巡视，及时发现流

感样重症病例和易引起严重并发症的高危病例，尽快将病例向上

级定点医院转诊。 

乡镇政府或乡镇防控领导小组组织教育等相关部门开展辖

区内学校、托幼机构症状监测和因病缺课监测。集体单位指定专

人负责了解本单位职工健康状况，发现流感样病例及时上报乡镇

政府指定机构。 

2.对病例实行分类管理。临床症状较轻且无合并症的确诊轻

症病例可根据当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的要求，考虑居家隔离治

疗。乡镇卫生院、防保站和村卫生室组织医务人员每日监测体温

和病情变化。一旦发现病例病情加重，立即将病例转送至上级定

点医院治疗。 

3.乡镇卫生院、防保站和村卫生室积极配合上级医疗卫生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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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机构开展暴发疫情的流行病学调查和标本采集工作，协助对可

能污染的环境和相关场所进行必要的消毒处理工作。 

4.乡镇卫生院、防保站和村卫生室组织医务人员对密切接触

者进行登记和居家医学观察。 

5.乡镇卫生院、防保站和村卫生室组织医务人员协助县联防

联控工作机制（指挥部）定期收集、汇总辖区内甲型 H1N1 流感

疫情及防控信息。 

6.必要时，乡镇政府或乡镇防控领导小组取消或推迟乡镇内

的大型集会，暂停乡镇集市，减少社交、旅游等活动。强化放假

学生的管理，避免学生聚集活动。 

7.乡镇政府或乡镇防控领导小组组织宣传部门加大宣教力

度，督促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 

8.乡镇政府或乡镇防控领导小组为暴发疫情防控措施的实

施提供保障，及时评估医疗卫生资源需求，一旦资源不足，应及

时向上级政府申请援助。 

（三）乡镇出现流行。 

采取以及时发现、转诊重症病例，防止疫情扩散为主导的综

合性防控措施。在防控乡镇范围内暴发措施的基础上，重点做好

以下工作。 

1.在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支持下，对病例实

行分类管理，加强病例救治。乡镇卫生院、防保站和村卫生室组

织医务人员每日监测病例体温和病情变化，及时发现流感样重症

病例和易引起严重并发症的高危病例，并立即将病例向上级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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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转诊。 

2.乡镇政府或乡镇防控领导小组组织专业人员每日收集、汇

总和核实辖区内甲型 H1N1 流感疫情及防控信息，并及时上报县

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指挥部）。 

3.乡镇政府或乡镇防控领导小组取消乡镇内的大型集会，暂

停乡镇集市，减少社交、旅游等活动。强化放假学生的管理，避

免学生聚集活动。 

4.加强乡镇居民外出管理，限制不必要的人员、交通工具的

往来。采取卫生检疫措施，防范疫情扩散。县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指挥部）及时向疫情流行乡镇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5.乡镇政府或乡镇防控领导小组加大宣教力度，在县联防联

控工作机制（指挥部）的指导、支持下，加强风险沟通工作，防

止乡镇居民出现恐慌。 

自本工作方案下发之日起，原《社区甲型 H1N1 流感暴发流

行控制工作方案（试行）》（卫发明电〔2009〕99 号）涉及的乡

镇防控工作内容以本方案为准。 

本工作方案将根据疫情的发展和防控工作的需要及时调整。

各地应结合具体情况参照本工作方案制订本地区的实施方案。   

 

 
 
主题词：卫生  防疫  方案  通知 

抄送：县委办、人大办、政协办。 

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9 年 8 月 2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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